輔仁大學統計資訊學系暨應用統計研究所
系所務會議組織章程
9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所務會議通過2005.12.07

94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系所務會議修訂2006.01.18

95學年度第8次系所務會議修訂2007.01.17

105學年度第1次系所務會議修訂2016.09.01

1、 為順利推展系所業務，促進本系所教學研究的發展，落實本校教育宗旨與目標，特依「輔仁大學組織規程」訂定輔仁大學統計資訊學系暨應用統計研究所系所務會議（以下簡稱系所務會議）組織章程。

2、 系所務會議為本系所最高決策組織。系所務會議應出席人員為本系所全體專任教師、專任行政組員代表乙名及學生代表乙名。系所務會議由系所主管召集、主持，並得視實際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3、 系所務會議下設教師評審委員會、課程委員會、統計諮詢與市場研究中心，以及課程暨系務發展小組、招生暨新聘遴選小組，並視需要得增設臨時委員會。各委員會及中心及小組皆受系所主管監督並對系所務會議負責。各委員會及中心組織辦法另定之，並應送系所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4、 系所主管應於每學年初指定職務代理人，並提交系所務會議核備。

5、 定期系所務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定期系所務會議之召集，應於開會日七天前以書面通知各專任教師。專任教師如有提案，應於開會日三天前送交系所辦公室。系所主管因請假或其它事故而不能召集定期系所務會議時，得由職務代理人召集。

6、 系所主管視系所務推展之需求得召開臨時系所務會議。本系所專任教師亦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經三分之一（含）以上之教師連署後，請系所主管召集臨時系所務會議；系所主管應於受理連署後十五天內召集之，系所主管因故無法召集臨時系所務會議時，得由職務代理人或連署專任教師互推一人為召集人。

7、 系所務會議須有本系所專任教師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人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一般決議事項須有應出席人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重大決議與復（覆）議事項須有應出席人員四分之三（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系所務會議之表決，得以無記名或舉手方式行之。

8、 系所務會議決議事項在六個月內欲復議或修改者，需經本系所專任老師二分之一（含）以上附署提案，始可進行復議或修改之討論與表決。

9、 系所務會議內容應正式列入記錄，並做成副本分送本系所專任教師及相關單位或人員參考。決議事項由系所主管或授權各委員會或中心推行。


10、 系所務會議報告、討論及議決事項如下：
（1） 有關各項決議案之執行情形。
（2） 系所教學、課程設計及研究與發展方向之釐定與變更。
（3） 學士班新生、轉學生及轉系生之招收事宜。

（4） 碩士班招生事宜
（5） 系所經費之分配與運用。
（6） 各委員會及中心之設置及其組織與權責。
（7） 各委員會及中心決議事項的審核、追認或備查。
（8） 其他有關事項。
11、 下列事項由課程委員會議決定，並送系所務會議審核或追認。
（1） 系所各學年之課程規劃、訂定及排課等相關工作。
（2） 審查系所必修與選修科目。
（3） 審查系所課程增開及停開之事宜。
（4） 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之課程抵免原則。
（5） 相關課程內容之協調與綱要之審訂。
（6） 教師授課科目及時間之安排與協調。
（7） 與其他教學單位相互支援授課事宜。
（8） 訂定教學評鑑相關事宜。
（9） 執行經系所務會議交辦與課程相關之事宜。
12、 下列事項由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定，並送系所務會議審核或備查。
（1） 專、兼任教師之新聘、改聘、解聘、不予續聘及延長服務。
（2） 教師升等之推薦。

（3） 專任教師休假研究之推薦。
（4） 其他經系所務會議決議授權之事項。
13、 有關校內、外各項統計諮詢及相關服務之提供，由統計諮詢與市場研究中心負責。
14、 本章程經系所務會議審核通過，報請院長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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